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6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時34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蔡副院長其昌

秘書長　林志嘉

副秘書長　高明秋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先進行處理已有協商結論之討論事項第三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本案經本次會議決議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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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陳亭妃　　

協商代表：柯建銘　　鄭運鵬　　劉世芳　　羅致政　　吳玉琴　　鄭麗文　　費鴻泰　　孔文吉　　林奕華　　陳玉珍　　王婉諭　　邱顯智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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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奕華　　李德維　　鄭正鈐　　

附帶決議

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4條規範，所開放之「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等人才定義要件之相關薪資門檻，應符合勞動部於106年8月14日所發布之勞動發管字第10605154981號公告：「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A類），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47,971元」之要件及其他相關薪資門檻之規定；惟有關勞動部就薪資限制之例外規定，應將本國勞工之就業衝擊影響納入續行研議之審酌，以保障本國從事低技術門檻行業之勞工就業機會，免於產生排擠效應等勞動政策乃至於憲法第15條生存權之相關爭議及問題。

提案人：王婉諭　　林奕華　　鄭運鵬　　蔡易餘　　

附帶決議

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四條，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符合一定要件後，得申請永久居留。然而，本條第一項第二款「無不良素行，且無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之要件，並不包含行為人於教學現場不當對待或虐待兒童之行為，亦即，系爭消極資格要件無法排除違反兒少權法第九十七條受罰鍰、或於執行業務時對兒童及少年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而受拘役、罰金宣告等行為人，致使渠等行為人仍得以符合申請永久居留之資格，實不利於保障兒少安全。爰請內政部研議依本條第六項所定「無不良素行」之認定標準，應包含違反兒少權法第九十七條以及於執行業務時對兒童及少年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而經判決確定等情事，以維護我國學童教學環境之安全。

提案人：王婉諭　　林奕華　　鄭運鵬　　蔡易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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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王婉諭　　高虹安　　鄭運鵬　　吳玉琴　　林奕華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加強延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特制定本法。

主席：第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尋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就業服務法、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該機關辦理。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國專業人才：指得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人。

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指外國專業人才具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我國所需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金融、法律、建築設計、國防及其他領域之特殊專長，或經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三、外國高級專業人才：指入出國及移民法所定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四、專業工作：指下列工作：

(一)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款所定工作。

(二)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工作。

(三)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或具專門知識或技術，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教育部指定之短期補習班教師。

(四)教育部核定設立招收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子女專班之外國語文以外之學科教師。

(五)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所定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

主席：第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前條第四款之專業工作，除依第七條規定不須申請許可者外，應檢具相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許可，並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但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前條第四款第四目、第五目之專業工作者，應檢具相關文件，向教育部申請許可。

依前項本文規定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前條第四款第三目之專業工作，其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由勞動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但書規定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所定之專業工作，其工作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聘僱從事前條第四款第四目、第五目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其聘僱之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

外國專業人才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前項專業工作者，其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辦理。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外國人取得國內外大學之碩士以上學位，或教育部公告世界頂尖大學之學士以上學位者，受聘僱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除應取得執業資格、符合一定執業方式及條件者，及應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法令規定外，無須具備一定期間工作經驗。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須申請許可：

一、受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關（構）聘請擔任顧問或研究工作。

二、受聘僱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講座、學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經許可永久居留者，在我國從事工作，不須向勞動部或教育部申請許可。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雇主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其聘僱許可期間最長為五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得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五年。

前項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為五年；期滿有繼續居留之必要者，得於居留期限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五年。該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及延期期限，亦同。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具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核發就業金卡前，應會同勞動部及外交部審查。但已入國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申請就業金卡時得免申請居留簽證。

前項就業金卡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三年；符合一定條件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三年。

前二項就業金卡之申請程序、審查、延期之一定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勞動部及外交部定之。

依第一項申請就業金卡或第二項申請延期者，由內政部移民署收取規費；其收費標準，由內政部會商勞動部及外交部定之。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外國專業人才為藝術工作者，得不經雇主申請，逕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在我國從事藝術工作；其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必要時得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三年。

前項申請之工作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勞動部會商文化部定之。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外國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須長期尋職者，得向駐外館處申請核發三個月有效期限、多次入國、停留期限六個月之停留簽證，總停留期限最長為六個月。

依前項規定取得停留簽證者，自總停留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再依該項規定申請核發停留簽證。

依第一項規定核發停留簽證之人數，由外交部會同內政部並會商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人才需求及申請狀況每年公告之。

第一項申請之條件、程序、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外交部會同內政部並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人才需求定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外國專業人才或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以免簽證或持停留簽證入國，經許可或免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許可居留或永久居留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以免簽證或持停留簽證入國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依前二項許可居留並取得外僑居留證之人，因居留原因變更，而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但有該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者，不得申請。

依前三項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內政部移民署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

前項之人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或第十一款情形經不予許可者，不予許可之期間，自其出國之翌日起算至少為一年，並不得逾三年。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取得外僑居留證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業金卡，於居留效期或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屆滿前，仍有居留之必要者，其本人及原經許可居留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居留。

前項申請延期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原居留效期或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屆滿之翌日起延期六個月；延期屆滿前，有必要者，得再申請延期一次，總延長居留期間最長為一年。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合法連續居留五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下列各款要件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成年。

二、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三、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四、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以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為居留原因而經許可在我國居留之期間，不計入前項在我國連續居留期間：

一、在我國就學。

二、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三、以前二款人員為依親對象經許可居留。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且其居留原因係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特定專業人才工作許可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業金卡，並符合第一項各款要件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就學取得大學校院碩士以上學位者，得依下列規定折抵第一項及前項之在我國連續居留期間：

一、外國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者折抵二年，碩士學位者折抵一年。二者不得合併折抵。

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者折抵一年。

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無不良素行之認定、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主席：第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者，其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認定符合下列要件之一，得不經雇主申請，逕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在我國從事工作：

一、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

二、未滿十四歲入國，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

三、在我國出生，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雇主聘僱前項成年子女從事工作，得不受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五十七條第五款、第七十二條第四款及第七十四條規定之限制，並免依第五十五條規定繳納就業安定費。

第一項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之子女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未滿十六歲入國者，得適用該項規定，不受該項第二款有關未滿十四歲入國之限制。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後，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二、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後，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前項各款要件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前二項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之永久居留許可，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八款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之永久居留許可，應併同撤銷或廢止。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之。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得隨同本人申請永久居留。

前項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之永久居留許可，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八款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之永久居留許可，應併同撤銷或廢止。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或永久居留者，其直系尊親屬得向外交部或駐外館處申請核發一年效期、多次入國、停留期限六個月及未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停留簽證；期滿有繼續停留之必要者，得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並得免出國，每次總停留期間最長為一年。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後，出國五年以上未曾入國者，內政部移民署得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及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自一百零七年度起，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並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且符合一定條件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其從事專業工作，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業金卡並在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於首次符合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且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五年內，其各該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之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部分之半數免予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且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前項一定條件、申請適用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經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為保險對象，不受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第一款在臺居留滿六個月之限制：

一、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

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所定雇主或自營業主之被保險人資格。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並經內政部移民署依本法規定許可永久居留者，於許可之日起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但其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受僱且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於許可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不在此限。

曾依前項但書規定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不得再變更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依第一項規定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前之工作年資依該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之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提繳手續，並至遲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屆滿之日起十五日內申報。

第一項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或已依法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者，仍依各該規定辦理，不適用前四項規定。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受聘僱擔任我國公立學校現職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教師與研究人員，及政府機關與其所屬學術研究機關（構）現職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研究人員，其退休事項準用公立學校教師之退休規定且經許可永久居留者，得擇一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已依前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而經內政部移民署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者，喪失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但因回復我國國籍、取得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經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者，不在此限。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在臺灣地區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準用第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六條、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有關入境、停留及居留等事項，由內政部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我國設有戶籍，並持外國護照至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者，依本法有關外國專業人才之規定辦理。但其係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得免申請工作許可。

經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且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我國設有戶籍，並持我國護照入國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者，得免申請工作許可。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經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其成年子女之工作許可、配偶與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之永久居留、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簽證，準用第十五條至第十九條規定。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三讀）
─與經過二讀條文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黨團協商所作之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一、有鑒於於現行實驗教育機構聘僱外師時，會發生以實驗教育之名，行全美語教學之實，違反實驗教育本質與我國教育法規。現行政院修正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亦將實驗教育聘僱外師予以納入。為免外師聘僱過於氾濫，爰要求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下實驗教育學校及機構外國人聘僱許可前，應併同檢視其實驗教育計畫，審酌其特定教育理念，以確保其聘僱外國人人數、工作項目之合理性。

二、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4條規範，所開放之「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等人才定義要件之相關薪資門檻，應符合勞動部於106年8月14日所發布之勞動發管字第10605154981號公告：「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A類），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47,971元」之要件及其他相關薪資門檻之規定；惟有關勞動部就薪資限制之例外規定，應將本國勞工之就業衝擊影響納入續行研議之審酌，以保障本國從事低技術門檻行業之勞工就業機會，免於產生排擠效應等勞動政策乃至於憲法第15條生存權之相關爭議及問題。

三、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四條，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符合一定要件後，得申請永久居留。然而，本條第一項第二款「無不良素行，且無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之要件，並不包含行為人於教學現場不當對待或虐待兒童之行為，亦即，系爭消極資格要件無法排除違反兒少權法第九十七條受罰鍰、或於執行業務時對兒童及少年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而受拘役、罰金宣告等行為人，致使渠等行為人仍得以符合申請永久居留之資格，實不利於保障兒少安全。爰請內政部研議依本條第六項所定「無不良素行」之認定標準，應包含違反兒少權法第九十七條以及於執行業務時對兒童及少年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而經判決確定等情事，以維護我國學童教學環境之安全。

四、爰要求內政部會同相關主管機關研議修正「強制驅逐出國標準作業程序」，於撤銷或廢止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永久居留許可時，應納入：

1.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2.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3.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

4.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5.經學校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體罰或霸凌學生行為。

6.對兒童及少年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決定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第一位請吳委員玉琴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

吳委員玉琴：（11時26分）謝謝主席，今天很高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通過，這次是全法修訂。我們知道臺灣正面臨一個超高齡的社會，而且到2025年，臺灣將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屆滿65歲，青壯人口不足、少子女化情況嚴重，整個人口會呈現金字塔倒三角形的樣貌，這就是國家人口危機，同時也會影響臺灣的整個勞動力。面對這樣的問題，政府除了建構友善的職場及托育政策之外，另外一條道路就是要積極地向海外攬才。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為就業服務法的特別法，立法目的就是要加強延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本次修法本席主張除了制度的放寬、外國人家屬在臺滯留與永久居留的條件之外，其實第六條也主張放寬教育部公告的世界頂端大學的學士以上學位，無須具備一定期間的工作經驗；國內的外國留學生碩士以上畢業以後，如要以專業人才的身分受僱，也放寬條件，無2年工作經驗的限制，這樣的修正可以解決現行就業服務法要70點評點的門檻，能夠積極留住有碩士學位的外國人在臺從事專業工作。在臺工作的外國專業人才的家庭團聚權也是本法修訂的重大斬獲，我們期許未來臺灣有多方面且友善的人才延攬管道，積極面對超高齡社會的到來，謝謝。

主席：請高委員虹安發言。

高委員虹安：（11時29分）臺灣現在正是產業轉型的重要時刻，這個時間點對於人才的需求也極為迫切，不只是臺灣內部的勞動力，我們更要積極地祭出更大的誘因向全球攬才，吸引全球的優秀人才來臺灣為我們的產業盡一份心力，作為臺灣產業實力的生力軍。所以我非常高興，本會期經過朝野委員們上下一心地積極推動，外國人才、專業人才的延攬僱用法修法作業成功在這次修法通過並完成三讀，我們非常感謝政院、立院同仁的支持，將本席提案的內容和精神納入這次的修正要點，包含雙語國家相關的教育領域列到專業工作項目，同時也鬆綁全球頂尖大學畢業生來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的條件限制，也增訂外國專業人才的配偶及子女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我國工作，我想這都擴大產業延攬國際人才的彈性及增加優秀人才來臺的誘因。

接下來法條修正後，國發會、經濟部等相關部會就更有法源依據，確保目前的產業向國際攬才時不會有法規限制，同時我們也確保臺灣目前的法制環境不落後於產業跟時代趨勢，也幫助公部門及民間企業可以招募更多優秀的國際人才跟本國人才一起打拼。在最近的國際趨勢可以看到臺灣的護國神山，像電子業、科技業、軟體業，還有其他產業都在等待更多國際的生力軍加入，我們希望打造出更多的護國神山，以提升我國的競爭力，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婉諭發言。

王委員婉諭：（11時32分）謝謝主席和各位委員，關於此次三讀通過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這是臺灣更加國際化的重要法案，我們也認同應該以開放的態度迎接國際人才，但時代力量認為開放後人才來臺的品質，或是因應開放後對臺灣勞動市場的衝擊，我們必須審慎、嚴格把關和監督。在委員會討論法案的時候，我們意識到這部法案關於永久居留權的取消條件顯然不夠嚴謹，我們審視過去外師在臺灣教育現場出現的問題，即便是違反兒少法，但仍然不用被取消永久居留證，因為要件並不符合。這恐怕會造成一個奇怪的現象，因攬才專法放寬外國師資進來，但在教育現場出狀況後，這些外籍人才仍在本國的非教育市場內工作，而且不影響其永久居留的身分。因此在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中，我們非常希望形成更嚴謹、審慎的框架，針對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從事教育業務部分，如果有性侵害、性霸凌、妨害兒少性自主、違反兒少權法以及傷害罪等行為，應該要有相對應的程序討論取消該名外國人的優惠資格。前述這些程序包括內政部的強制驅逐出國標準作業程序以及跟本攬才專法連動的不良素行認定，這都應該審慎討論並規範。

此外，我們也強調即便是放寬外國人來臺資格，薪資部分仍需依循勞動部的公告，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業性、技術性工作，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4萬7,971元之要件及其他相關薪資門檻之規定，即使有例外，仍要將本國勞工之就業市場的衝擊及影響納入評估、研議，以保障本國從事低技術門檻行業之勞工的就業機會，避免產生排擠的效應，我們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才來一起打拼，但我們也會持續嚴格地把關，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1時34分）副院長、各位立院同仁。我國15歲到64歲工作年齡人口在104年達最高峰後逐年減少，長期需要補充勞動人力，同時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有必要簡化申請工作和居留，強化延攬外國專業人才，增加長期留臺誘因，促進我國產業發展和拓展海外市場。這次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的修法，我對行政院版有關無不良素行之認定程序提出修正動議。「無不良素行」作為申請永久居留的要件之一，其法律概念仍有模糊空間。例如在國籍法中，外國人歸化國籍無不良素行之認定，也須透過每三年一次專家會議定期進行檢討。因此我提出無不良素行的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研議的程序，以及定期檢討機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應該由內政部另行訂定。

很感謝在經委會審查時得到行政機關與其他立院同仁的支持，共同努力透過法制化，讓外國專業人才及特定專業人才申請永久居留權益得到更完整的保障，並吸引更多有利我國產業發展的外國專業人才移居、永居臺灣。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本次會議其他討論事項尚待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現在休息。

休息（11時36分）

繼續開會（15時47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已經完成協商之討論事項第一案「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1年6月30日）」，本案經本次會議決議，請游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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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游錫堃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劉世芳　　羅致政　　費鴻泰　　鄭麗文（代）　　　　陳玉珍（代）　　　

邱臣遠　　高虹安（代）　　　　蔡壁如（代）

邱顯智　　陳椒華　　王婉諭　


